
冠西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114 年股票交易封閉期宣導執行情形 

1. 依本公司「公司治理實務則」第十條之規定，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

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之日起之股票交易控管措施，包括(但不限於)董

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，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

之封閉期交易期股票。 

2. 本公司議事單位，於召開董事會前以郵件通知各董事及各內部人，宣

導股票交易封閉期間如下: 

通知宣導日 對象 董事會通過財報日期 

114.7.21 各董事暨各內部人 114.年第二季財報 

114.8.13 

114.10.23 各董事暨各內部人 114 年第三季財報 

114.11.12 

 


